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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国家或地区贸易谈判具体分析

（⼀）美国：全⼒推动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前正在谈判的⾃贸协定只有印太经济繁荣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简称印太经济框架或 IPEF）。该框架由美国

总统拜登在 2021年 10⽉在东亚峰会上⾸次提出，并于 2022年 5⽉正式启动，启

动之初美国召集了 13个创始成员国，分别是美国、澳⼤利亚、⽂莱、印度、印

度尼⻄亚、⽇本、韩国、⻢来⻄亚、新⻄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随

后斐济也宣布加⼊，⽬前成员共 14个。IPEF的 14个成员国占全球 GDP的 40.2%，

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 28.5%，占全球⼈⼝的 33%，其 GDP和⼈⼝体量超过了

RCEP，但贸易体量⼩于 RCEP。

IPEF由四⼤⽀柱构成，分别是：（1） 贸易；（2）供应链；（3）清洁能源、

减碳和基础设施；（4）税收和反腐败，其中关于供应链⽀柱的谈判已于 2023年 5

⽉实质性完成（详⻅我们之前的推⽂：国际经贸规则量化分析报告 | 印太经济框

架（IPEF）供应链协议解读与分析 | 2023年第 9期（总第 14期）），其他三个⽀

柱仍在谈判当中。IPEF谈判机制较为灵活，允许成员国只加⼊其中⼀部分⽀柱，

例如印度就于 2022年 9⽉宣布退出了贸易⽀柱。另外需要注意的是，IPEF不涉

及市场准⼊内容和关税削减条款，因此 IPEF属于⾮典型的⾃贸协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官⽹声称，IPEF将“促进经济的复原⼒、可持

续性、包容性、经济增⻓、公平性和竞争⼒。通过这⼀倡议，IPEF合作伙伴旨在

为该地区的合作，稳定，繁荣，发展与和平做出贡献。该框架将提供切实的好处，

推动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并使整个地区的⼯⼈和

消费者受益”。然⽽，如果考虑到 IPEF成员国除美国外基本环绕在中国周边，并

且这些国家与 RCEP以及⼀带⼀路倡议沿线国家⾼度重叠，IPEF实际上是美国

印太战略的重要抓⼿，其所包含的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意味⼗分浓厚。

表 1 美国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印太经济框架 2022.05谈判启动，2022.12-2023.11举⾏七轮现场谈判

资料来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站。

（⼆）欧盟：重⼼转向东南亚和印太地区

欧盟⽬前正分别与印度、澳⼤利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泰国这六个国

家展开双边 FTA谈判，其中前两个国家位于印太地区，后四个国家位于东南亚，



由此可⻅⽬前欧盟进⾏贸易谈判的重⼼并不在其地理周边，⽽是转向了东南亚和

印太地区。考虑到东南亚和印太地区拥有规模庞⼤的⼈⼝、⾼度活跃的经济，欧

盟做出此种选择在情理之中。

表 2 欧盟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欧盟-印度
2007年谈判启动，2013年谈判暂停，2022.06重启谈判，

2022.06-2022.12已进⾏三轮谈判

欧盟-澳⼤利亚 2018.06谈判启动，2018.07-2022.10举⾏⼗三轮谈判

欧盟-菲律宾 2015.12谈判启动

欧盟-印尼 2016.07谈判启动，截⽌ 2021年 11⽉举⾏⼗⼀轮谈判

欧盟-新加坡（DTA） 2023.07启动谈判

欧盟-泰国 2013.03开始谈判，2014年谈判暂停，2023.03恢复谈判

注：本表统计⼝径为狭义的⾃贸协定，故未包含中欧投资协定。DTA是指数字贸易协定（Digital Trade

Agreement）。

资料来源：欧盟官⽅⽹站。

（三）英国：延续脱欧后的谈判⾼峰

根据英国政府官⽹的公开信息，英国⽬前正在分别与印度、加拿⼤、墨⻄哥、

海合会六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和阿联酋）、以⾊列、瑞

⼠进⾏贸易谈判，并已于 2023年 3⽉正式获准加⼊ CPTPP（详⻅我们此前的推

⽂：国际经贸规则量化分析报告 | 英国加⼊ CPTPP：脱欧以来最⼤的贸易协定 |

2023年第 4期（总第 10期） ）。相⽐于美国和欧盟，英国新近发起的⾃贸谈判

数量明显更多，这⼀现象产⽣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 1⽉ 31⽇，英国正式脱欧，

在脱欧之前，欧盟与任何⼀个国家达成的 FTA都⾃动适⽤于英国，但脱欧后，

这些 FTA都不再使⽤，英国⾄少需要从程序上与所有贸易伙伴重新进⾏贸易谈

判。

表 3 英国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英国-印度 2022.01谈判启动，2022.01-2023.08举⾏⼗⼆轮谈判

英国-加拿⼤ 2022.03谈判启动

英国-墨⻄哥 2022.05谈判启动

英国-海合会 2022.06谈判启动

英国-以⾊列 2022.07谈判启动

英国-瑞⼠ 2023.05谈判启动

资料来源：英国政府官⽹。

（四）澳⼤利亚：欧洲和印太地区是谈判重⼼



⽬前澳⼤利亚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包括欧盟-澳⼤利亚⾃由贸易协定、澳⼤

利亚-印度全⾯经济合作协定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从地域的分布上看，澳⼤利亚

⽬前贸易谈判的重⼼⼀是在欧洲，⼆是在其所在的印太地区。从谈判对象的重要

性看，欧盟市场庞⼤，截⽌ 2022年拥有近 4.6亿⼈⼝，GDP约为 16.6万亿美元，

是澳⼤利亚第三⼤双向商品和服务贸易伙伴以及第⼆⼤外资来源地，与欧盟签订

FTA将给澳⼤利亚带来更多的市场、就业机会，并增加消费者福利；印度同样有

着庞⼤的市场，截⽌ 2022年拥有 14.2亿⼈⼝，GDP接近 3.4万亿美元，并且从

经济结构上看和澳⼤利亚具有很好的经济互补性；⽽印太经济框架正如上⽂所⾔，

GDP、⼈⼝和贸易体量更加巨⼤，对澳⼤利亚⽽⾔也是明显的经济机会。

表 4 澳⼤利亚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欧盟-澳⼤利亚 2018.06谈判启动，2018.07-2022.10举⾏⼗三轮谈判

澳⼤利亚-印度（CECA） 2011.05谈判启动，2016暂停谈判之前举⾏九轮谈判，2021.09重启谈判

印太经济框架 2022.05谈判启动，2022.12-2023.11举⾏七轮现场谈判

注：CECA是指全⾯经济合作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澳⼤利亚和印度的

CECA区别于 2022年 12⽉ 29⽇两国已经达成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Australia-Ind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资料来源：澳⼤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官⽅⽹站。

（五）⽇本：所有⾃贸协定谈判中只有印太经济框架处于活跃期

⽬前⽇本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包括⽇本-⼟⽿其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本-哥

伦⽐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韩⾃由贸易协定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从谈判进程

看，前三个贸易协定的谈判由于各种原因均已停滞数年，因此从 2022年 5⽉开

始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已经成为⽇本所有⾃贸协定谈判中唯⼀处于活跃期的⾃

贸协定。如果进⼀步考虑到⽇本⻓期以来对美国的战略追随，印太经济框架⽆疑

会成为⽇本下⼀步贸易谈判的重中之重。

表 5 ⽇本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本-⼟⽿其（EPA） 2012.07谈判启动，2014.12-2015.12举⾏两轮谈判

⽇本-哥伦⽐亚（EPA) 2012.12-2015.09举⾏⼗三轮轮谈判

中⽇韩 2012.11谈判启动，2013.03-2019.11举⾏⼗六轮正式谈判

印太经济框架 2022.05谈判启动，2022.12-2023.11举⾏七轮现场谈判

注：EPA是指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资料来源： ⽇本外务省官⽅⽹站。



（六）韩国：贸易谈判密集，多样性强，并且有不少是升级或扩围谈判

根据韩国外交部的统计，韩国⽬前正在谈的⾃贸协定众多，包括与海合会六

国、中国、⽇本、南⽅共同市场（包含阿根廷、巴⻄、巴拉圭和乌拉圭）、俄罗斯、

⻢来⻄亚、乌兹别克斯坦、东盟、印度、智利、中美洲（包括萨尔多瓦、尼加拉

⽠、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和厄⽠多尔，其中厄⽠多尔为此次扩围谈判

的对象）以及印太经济框架其他成员国的谈判，这些国家在规模以及地理分布上

都具有很强的多样性，此外从贸易谈判的类型上看，除了⼀般性的谈判，还有很

多升级或扩围谈判。这⼀现象的背后，与韩国政府的⻓期布局密切相关：早在李

明博政府时期，韩国就已经致⼒于打造远东的 FTA中⼼，截⽌⽬前，韩国已经

和美国、欧盟、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均签订了 FTA。

表 6 韩国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韩国-海合会
2007-2009年举⾏三轮谈判，2010.01暂停谈判，2021.01正式恢复，截⽌

2023.02举⾏七轮谈判

中⽇韩 2012.11.20谈判启动，2013.03-2019.11举⾏⼗六轮谈判

韩国-南⽅共同市场 2018.05 谈判启动，2018.09 - 2021.08 举⾏七轮正式谈判

韩国-俄罗斯 2019.06 谈判启动，2019.06-2020.06 举⾏五轮正式谈判

韩国-⻢来⻄亚 2019.06 谈判启动，2019.07 - 2019.09 举⾏三轮正式谈判

韩国-乌兹别克斯坦 2021.01谈判启动，2021.04-2021.11举⾏两轮正式谈判

韩国-东盟升级 2010.10-2022.07执⾏委员会举⾏⼗九次会议

韩国-印度升级 2016.10-2022.11举⾏九次协商

中国-韩国升级 2018.03-2020.10举⾏九次协商

韩国-智利升级 2018.11-2023.11举⾏⼋次协商

韩国-中美洲扩围 2021.10协商开始，2021.11-2023.04举⾏四次协商

印太经济框架 2022.05谈判启动，2022.12-2023.11举⾏七轮现场谈判

资料来源：韩国商务部官⽅⽹站。

（七）印度：⼀反常态展开密集谈判，且谈判对象以发达国家为主

⽬前印度正在开展的贸易谈判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欧盟、新⻄兰、加拿

⼤、以⾊列、韩国、英国以及印太经济框架涉及到的其他成员国。印度的贸易谈

判中有⼀半左右启动时间⾄今已经超过了⼗年，并且均经历了漫⻓的停滞期。⽽

今印度却⼀反常态，开始密集重启或新增贸易谈判，并且涉及到的谈判对象以发

达国家为主。印度的这⼀看似反常的举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包括：第⼀，经济层

⾯，印度希望成为经济强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贸易的驱动，⽽其他国家特

别是发达国家也需要印度的庞⼤市场；第⼆，战略层⾯，印度希望提升⾃身的国



际地位，⽽在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太地区尤其是印度已经成为战

略焦点，贸易谈判涉及到的各⽅在经济利益之外或多或少都有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表 7 印度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欧盟-印度
2007年谈判启动，2013年暂停，2022.06重新启动谈判，

2022.06-2022.12已进⾏三轮谈判

印度-新⻄兰 2010.04谈判启动，截⽌ 2015.02举⾏⼗轮谈判

印度-加拿⼤(CEPA) 2010年谈判启动，2022.03重启谈判，截⽌ 2022.11共举⾏五轮谈判

印度-以⾊列 2010.05⾸轮谈判，2022年重启谈判

澳⼤利亚-印度（CECA）
2011.05谈判启动，2016暂停谈判之前举⾏九轮谈判，

2021.09重启谈判

韩国-印度升级 2016.10-2022.11举⾏九次协商

印度-秘鲁 2017.06谈判启动，2017.06-2019.08举⾏五轮谈判，2023年 8⽉谈判恢复

英国-印度 2022.01谈判启动，2022.01-2023.08举⾏⼗⼆轮谈判

印太经济框架 2022.05谈判启动，2022.12-2023.11举⾏七轮现场谈判

注：CEPA是指全⾯经济伙伴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资料来源：India Briefing⽹站。

（⼋）越南：下⼀步谈判重⼼在印太经济框架

越南⽬前正在谈判的⾃贸协定主要包括越南-欧洲⾃由贸易联盟（包含冰岛、

挪威、瑞⼠和列⽀敦⼠登）FTA、越南-阿联酋 FTA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从这些

⾃贸协定的谈判进程上看，越南-欧洲⾃由贸易联盟 FTA谈判已经停滞数年，越

南-阿联酋 FTA刚刚启动不久，印太经济框架或将成为越南下⼀步进⾏贸易谈判

的重点。需要注意的是，越南同时还是 CPTPP以及 RCEP的成员国，未来印太

经济框架的进⼀步达成，⽆疑将进⼀步提升越南在世界经贸格局中的地位，并给

越南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从这⼀⻆度考虑，越南也有很强的动机去推动印太经

济框架的达成。

表 8 越南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谈判进程

越南-欧洲⾃由贸易联盟 2012.05-2018.06举⾏⼗六轮谈判

越南-阿联酋 2023.09谈判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 2022.05谈判启动，2022.12-2023.11举⾏七轮现场谈判

资料来源：越南⼯商会WTO与国际贸易中⼼⽹站。

⼆、重要国家或地区贸易谈判对⽐分析

（⼀）协定数量及其活跃度对⽐

根据图 1以及前⽂表格信息可知，在⼋个重要国家或地区中，从绝对数量上



看，⽆论是正在谈判的协定总数、活跃协定数还是⾮活跃协定数，韩国都居于⾸

位（其中活跃协定数和印度并列第⼀，均为⼋个）；美国和⽇本正在谈判并处于

活跃状态的⾃贸协定都只有印太经济框架⼀个；从⽐例上看，英国、澳⼤利亚以

及美国正在谈判的⾃贸协定 100%处于活跃状态，⽽⽇本处于⾮活跃状态的⾃贸

协定⽐例最⾼，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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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要国家或地区正在谈判的协定数量及活跃度情况

注：我们定义 2021年以来⾄少有过⼀次谈判活动的协定为活跃协定，否则为不活跃协定。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协定涉及的空间范围对⽐

根据图 2以及前⽂表格信息可知，韩国和印度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涉及到的

国家分布在五个⼤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以及⼤洋洲），分布范围最

⼴；其他国家或地区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涉及到的国家或地区则分布在 3-4个⼤

洲,；⼋个重要国家或地区⽬前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均同时涉及到了亚洲和⼤洋

洲（对应亚太和印太地区），且均没有涉及到⾮洲；韩国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涉

及到的国家或地区数量最⼴，⾼达 36个，其次是越南和印度，分别达到 20个和

19个，欧盟最少，为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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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要国家或地区正在谈判的协定涉及的空间范围

注：在计数时我们将欧盟作为⼀个整体⽽⾮区分为 27个国家，此外计数时这些重要国家

或地区本身也会被计数。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三）双边协定与⾮双边协定对⽐

根据图 3以及前⽂表格信息可知，除美国以外，其他各国正在谈判的贸易协

定均以双边协定为主；除欧盟和英国没有正在谈判的⾮双边协定外，其他所有国

家均恰好有⼀项⾮双边协定处于谈判状态，并且所涉的⾮双边协定均为印太经济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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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要国家或地区正在谈判的双边与⾮双边协定

注：⾮双边协定是指参与⽅为两⽅以上，当众多国家或地区作为⼀个整体与另⼀⽅谈判

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仅被算作⼀⽅。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四）总结

综合正在谈判的协定数量、活跃度以及涉及的空间范围看，在上述所有国家

或地区中，韩国总体表现最为突出，印度其次；从单⼀协定在⼋个重要国家或地

区中的普及性以及影响⼒上看，印太经济框架⽆疑排在⾸位，并且我们还可以发

现，上述⼋个重要国家或地区⽆论是否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其正在谈判

的贸易协定均涉及亚太和印太地区，该地区⽆疑已经成为⽬前甚⾄未来全球经贸

格局中最为重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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